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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理工发〔2016〕205号

关于印发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

采购平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、部门：

 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专职人员上岗条件、基本任务及考核细

则》经2016年9月14日校长办公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兰州理工大学

2016 年9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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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

专职人员上岗条件、基本任务及考核细则

为了贯彻落实《兰州理工大学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（2016

年修订）》（兰理工党发[2016]60 号）文件，结合《兰州理工大

学实验室队伍建设与管理意见》（兰理工发[2013]13 号）和《兰

州理工大学实验室专职人员岗位职责》（兰理工发[2013]14 号）

文件精神，特制订本细则。

一、考核原则

全面考核实验室专职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，坚持“实事

求是、客观公正、民主公开”的评价原则，以履行岗位职责的工

作实绩为主要依据，力争做到准确、科学、规范、合理。

二、考核范围

考核范围为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专职人员。

三、岗位设置

实验室专职人员岗位分实验教学岗位、教辅岗位、管理岗位、

工勤技能岗位。

（一）实验教学岗位。（具有教师、研究、工程技术系列技

术职称的人员）承担实验教学工作（包括实验准备、设备维护、

安全管理等工作）、研究生指导、教研科研项目和实验室公共管

理工作的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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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辅岗位。（具有教师、研究、工程技术系列技术职

称的人员）以承担实验教学工作为主、开展实验准备、设备仪器

操作维护和实验室管理工作的人员。

（三）管理岗位。负责实验教学指导、实验准备、设备仪器

操作维护和实验室管理的人员，包括负责公共科研平台大型仪器

的人员、计算机房执机人员和个别专业实验室的管理人员。

（四）工勤技能岗位。承担金工实验指导、部分专业实验指

导和部分科研实验室设备仪器操作维护的技术工人。

四、上岗条件

实验室专职人员是学校教学、科研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

分，其上岗条件应符合如下基本条件。

（一）热爱实验教学、技术和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具备相应的学历和技术职称。

（三）具有实验教学指导、实验准备、设备仪器操作维护和

实验室管理能力。

（四）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及相应软件开展实验室工作。

（五）能认真履行本岗位的岗位职责。

（六）各学院实验室可根据各自实验室的功能及专业要求，

制订具体的上岗条件。

五、考核标准及内容

学校对实验室专职人员按照岗位性质，制订了基础津贴、业

绩津贴和奖励津贴标准及相应的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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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础津贴工作任务的考核

实验室专职人员须完成基础津贴工作任务才可获得基本岗位

津贴。

1.实验教学岗位，基础津贴工作任务分为实验教学工作、研

究生指导、教研科研成果和实验室管理工作四部分。其中实验教

学工作任务由学院根据所承担的实验教学总任务（包括开放实验

教学）、实验室定员、人员结构等情况自行确定实验教学岗位的

基本工作任务，研究生指导和教研科研最低工作任务按照“兰州

理工大学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（2016 年修订）”表 6规定执行。

基础津贴标准按照“兰州理工大学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（2016

年修订）”表 3规定执行，年度考核按照学院制订的相应标准执

行。

2.教辅岗位、管理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考核定岗规定的实验

教学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规定的工作。其中实验教学工作任务由

学院根据所承担的实验教学总任务（包括开放实验教学）、实验

室定员、人员结构等情况自行确定各岗位的基本工作任务，不考

核研究生指导、教研科研成果。教辅岗位、管理岗位、工勤技能

岗位基础津贴标准按照“兰州理工大学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

（2016 年修订）”表 4执行。

（二）业绩津贴的考核

1.实验教学岗位业绩津贴为超额实验教学工作任务津贴和超

教研科研成果津贴，由学院自行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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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辅岗位、管理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业绩津贴按“兰州理

工大学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（2016 年修订）” 表 5管理、辅

助和工勤岗位标准执行。学院可制定包括实验室专职人员的出勤

情况等的考核内容。超额实验教学工作任务由学院自行确定办法。

（三）奖励津贴的考核

实验教学岗位以个人年度完成的教学科研成果按教师岗位奖

励津贴标准执行。

教辅岗位、管理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实行坐班的人员，根据

工作绩效和个人考核结果，学院参照学校规定设立基础津贴的

20%作为奖励津贴；年度完成的教学科研成果按教师岗位奖励津贴

标准执行。

六、岗位聘任及考核

（一）岗位聘任

1.实验教学岗位聘任

实验教学岗位由学院在保证实验设备日常维护、实验室日常

安全管理和实验室建设等工作的基础上自行确定岗位人数。上岗

级别比例按“兰州理工大学岗位津贴制度实施办法（2016 年修

订）”表 3执行。

2.教辅岗位、管理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聘任。要根据《关于

加强二级学院教辅及管理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兰理工发

[2013]79 号）文件规定的各学院实验室总定员，由各学院规定条

件提出岗位聘任初步意见，经实验室管理处和人事处审核后上岗。



- 6 -

3.实验室专职人员原则上不得承担理论教学工作，承担理论

教学不计考核工作任务。在聘任上岗时学院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按

照《兰州理工大学实验室队伍建设与管理意见》（兰理工发

[2013]13 号）精神制订具体上岗的实施细则。

4.实验中心（室）主任聘任上岗由学院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自

定条件聘任。实验室主任上教辅岗位应由学院考虑学科基层负责

人的责任增加相应的津贴。

（二）考核

各学院对实验室专职人员实验教学工作要制定考核细则进行

考核。同时对于实验教师岗位管理工作任务以及教辅岗位、管理

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的管理工作任务考核，要结合实验室专职人

员所管理的实验室设备仪器年完成的机时数（生时数）、管理的

实验室面积、设备台套数和价值等因素，对实验准备、设备仪器

的完好率、实验室的安全、实验室建设、实验室制度完善及执行

等方面制订考核细则进行年度和聘期考核。

对于实验室中心（室）主任的考核由学院根据岗位职责的履

行和实验室中心（室）工作实效，自行考核。




